
第１７卷第２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７Ｎｏ．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１７

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研究

———基于对《乏燃料安全公约》及美国乏燃料贮存管理实践的分析

耿保江

摘　要：对乏燃料进行贮存，是当前形势下核能发展必须采取的核安全保障措施。《乏燃料安全公约》为

乏燃料贮存管理建构了比较理想的法律框架，确立了保障核安全的预防理念及责任理念。乏燃料产生量最多

的美国制定了比较系统的乏燃料管理规则，对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我国乏燃料贮

存管理立法必须将核安全理念与乏燃料贮存管理实践相结合，树立乏燃料贮存管理的风险预防理念、明确相

关主体的责任、构建乏燃料贮存基金制度，以确保我国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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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核电事业在 “十三五”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明确将核电设备纳入战略性产业，将核电项目用于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并鼓励沿海
核电的大力发展和积极探索内陆核电的前期研究。不过，在大力发展核电的同时，核电的必然副产
物———乏燃料的管理问题绝对不容忽视。乏燃料具有高水平的放射性，对当代和后代人以及环境都
将产生巨大的威胁。然而，我国目前并不具备与核电发展速度相匹配的乏燃料管理能力。
受技术水平所限，全球目前并没有统一的乏燃料处置方案，有的国家如法国、英国、俄罗斯、

日本和印度等对其进行后处理从而实现循环利用，有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瑞典、西班牙、芬兰
等则采取 “一次通过”（Ｏ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的方式直接进行地质深埋。乏燃料管理问题是当前及未来
制约核电事业的瓶颈，虽然全球三分之一的乏燃料会进入再循环过程，①但是，随着全世界大部分
核电站卸出的乏燃料数量已经接近或超过在堆贮存水池容量，全球都面临乏燃料的去向处理问题。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乏燃料并没有及时进行后处理或深地质处置，而是处于长期贮存的状态［１］。无论
采取何种乏燃料处置方案，现有技术水平下都必须对乏燃料进行中间贮存。我国的乏燃料处置采取
的是后处理模式，但从目前我国乏燃料后处理的发展现状看，后处理暂时无法有效缓解乏燃料大量
累积的困境［２］，除了采取中间贮存的办法之外别无它选。
经过三十多年的核能立法，我国虽然初步构建了内容比较全面的核能法律框架，但乏燃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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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立法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虽然我国已经加入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
公约》（以下简称 《乏燃料安全公约》）①，初步具备了宏观的乏燃料管理框架，但仍然缺少系统性
的立法安排，尤其是在乏燃料贮存管理方面几乎处于立法空白。为了保证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不被
乏燃料这一重要环节所牵制，有必要加快探索建立完善的乏燃料贮存管理制度。本文旨在通过对乏
燃料管理的国际公约中的理想框架和美国的乏燃料贮存管理实践进行分析解读，并在我国乏燃料管
理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构建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的立法框架。

二、《乏燃料安全公约》中的乏燃料管理框架解读

用以规制核能开发利用活动的核法律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性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全球范围内的
核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适用相近甚至相同的规则。基于此，国际原子能机构针对全球乏燃料管理
而制定的 《乏燃料安全公约》，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乏燃料管理提供了蓝本。我国于２００６年加入该
公约，因而该公约所阐述的乏燃料管理理念及其法律框架，对我国制定乏燃料相关法律具有重要参
考意义。

《乏燃料安全公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提高既有乏燃料管理设施②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则是对
拟议中的乏燃料管理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及运行等作出了框架性要求，具体可归纳为如下三个
方面：

第一，在选址环节，以安全评价和信息公开作为乏燃料管理的重点内容。其中，安全评价的内
容包括两层：一是评价在设施运行寿期内可能影响其安全的与场址有关的一切有关因素；二是评价
此类设施对个人、社会和环境的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信息公开主要是向公众成员提供设施安全方
面的信息③。

第二，在设计和建造环节，应当进行安全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预先考虑退役计划以及进行技
术论证。其中，在设计阶段，一是应当对所采用的工艺技术方案进行严格的经验、试验或分析；二
是应提前考虑乏燃料管理设施退役的概念性计划并在必要时考虑有关的技术准备措施。在设施建造
阶段，一是建造前应当进行系统的安全评价及环境评价；二是建造时应当采取措施保证个人、社会
和环境免受放射影响，并且要对建造所采用的工艺技术进行分析论证④。

第三，在运行环节，应进行技术、安全和环境要求验证，按要求运行、维护、监测、检查和试
验，进行工程和技术支援，报告安全事件，总结运行经验等。在运行之前，必要时应当编写安全评
价和环境评价的更新和详细版本⑤，在运行过程中，应当确保：运行许可是在安全评价和环境影响
评价基础上作出的；对运行限值和条件作出规定，并在必要时加以修订；按照程序进行乏燃料管理
设施的运行、维护、监测、检查和试验；在设施的整个运行寿期内，可获得相关的工程和技术支
援；许可证持有者应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安全重要事件；制定收集和分析有关运行经验的计划并在
情况合适时根据所得结果采取行动；在运行过程中，还应当利用乏燃料管理设施运行寿期内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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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内容来看，该公约涵盖了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两部分内容，基于本文研究主题的考虑，本文仅就乏燃料相关部分进行分析
解读，为便于论述，本文将该《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简称为《乏燃料安全公约》。

由于《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是从一般意义上确立了乏燃料的管理框架，因而其采用的“乏燃料管理设
施”这一概念，实际上包括了各国或地区实践中的乏燃料中间贮存设施和乏燃料处置设施。

详见《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第六条的规定。

详见《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详见《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第八条的规定。



信息编制退役计划和必要时更新此类设施的退役计划，并送监管机构审查①。另外，在运行前及运
行过程中要制定适当的场内和必要时的场外应急计划，并进行适度演习②。
以上内容是 《乏燃料安全公约》所表达的核安全目标的具体反映，③ 主要体现了事先预防的风

险管理理念。由于高度的技术性，核能风险是极其复杂的。尽管加强技术创新和对风险的认知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威胁，但它在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进而会产生出难以想象的风险
链［３］（Ｐ１２）。因此，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只有事先充分考虑安全和环境问题、对技术方案进行充分
论证并提前编制退役计划和应急计划，才能尽可能地降低风险水平。
在乏燃料管理的预防理念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责任理念。正如吉登斯认为，“风险总是与安全

相关，也总是与责任相关。因此，当我们生存在一个人造不确定性而非外部不确定性的世界时，有
关责任属性的讨论也与之前大不相同”［４］。从 《乏燃料安全公约》的具体规定看，乏燃料管理中的
责任不是简单的事后性的法律责任，而是一种建立在预防理念基础之上的前瞻性责任④。虽然 《乏
燃料安全公约》并未对乏燃料管理相关责任主体进行明确，但从其具体规定来看，乏燃料贮存设施
的设计、选址、运行、退役等各个环节应当及时进行的安全及环境评价、技术论证、退役计划的编
制、公众参与等要求，这些都体现了科学技术不确定的情况下 “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理念。
如果将这种前瞻性的责任理念作为立法指导思想，那么相关法律就必须从预防和长远的视角考

虑乏燃料贮存管理的问题。因此，乏燃料贮存立法的首要目的便是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全面的管理制度。在实践中，随着核能事业的不断发展，主体责任的空白或灰色地带不可
避免地存在，前瞻性责任理念如何顺利落实，取决于具体法律框架的构建，这是 《乏燃料安全公
约》理想模式下的现实诉求。

三、美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经验分析

美国乏燃料中间贮存的目的是保障核安全，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冷却乏燃料以防止其
在衰变过程中温度过高；二、保护工作人员及公众免受乏燃料在衰变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影响，并
防止放射性物质释放；三、防止发生临界事故。相关研究显示，２０００年以后，在不扩容的情况下，
整个美国核电行业中每年大约有三到四个核电厂乏燃料池存在空间不足的情形［５］。如今，美国拥有
１０４座核反应堆而成为乏燃料的最大产出者，面临着艰巨的乏燃料管理任务，由于邻避政治问题、
法律论证、资金不足等原因［６］，大量乏燃料被贮存在核电厂内。如何在最终处置库建成之前贮存乏
燃料是美国核电厂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美国乏燃料处置压力的不断增大，建造乏燃料中
间贮存设施，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⑤。
美国的乏燃料管理政策始于１９５７年，当时美国国家科学院认为地质封存是处置高放废物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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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第九条的规定。

详见《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的目标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和愿望而又无损于后代满足

其需要和愿望的能力的前提下，确保在乏燃料管理的一切阶段都有防止潜在危害的有效防御措施，以便在目前和将来保护个人、社会和环
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其二，防止在乏燃料或放射性废物管理的任何阶段有放射后果的事故发生，和一旦发生事故时减轻事故后果。

详见该《公约》第一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

与强调事后追究的法律责任不同，前瞻性责任旨在不利后果发生之前强化预防阶段的责任理念及责任保障，以制约预防阶段权力
的不合理行使，这是作为核能风险管理重要环节的乏燃料安全管理的内在要求。

例如，２００６年，美国核管会向美国私营乏燃料公司（ＰＦＳ）发放了许可证，允许该公司建造乏燃料贮存设施；２０１６年，美国核管会收
到废物控制专家公司（ＷＣＳ）提交的集中式乏燃料中间贮存设施建设和运行联合许可证申请。



佳方法［６］。但是，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一直阻力重重，用以处置乏燃料的尤卡山项目被多次耽搁。①

在此情形下，以建造地质处置库作为乏燃料管理重点的美国越来越重视乏燃料中间贮存②问题，乏
燃料中间贮存将成为乏燃料管理当中的重要一环。早在１９７９年三里岛核事故发生时，乏燃料贮存
在核电厂内这一做法就引起了强烈关注。为回应这一问题而制定的 《１９８２年核废物政策法》③ 对乏
燃料的中间贮存作出了详细规定。该法确立了美国乏燃料中间贮存管理的法律框架。
一方面，该法明确了乏燃料中间贮存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根据该法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责任

主要包括：（１）联邦政府有责任激励和促进当前乏燃料贮存设施的有效利用，有责任扩大乏燃料中
间贮存容量，以保证位于反应堆所在地的乏燃料池处于可利用状态，保证核反应堆的正常运营；
（２）能源部、核管会等联邦机构在激励或促进贮存容量的扩大时，应当考虑如下因素：公众健康、

安全以及环境，经济成本，核反应堆运营的可持续性，法律相关规定，反应堆周围民众的看法；
（３）核管会应当依法为所有在民用核反应堆场地使用的中间贮存设施制定技术许可程序；（４）核管
会应根据 《１９５４年原子能法》对许可申请或既有许可证的更改进行听证；（５）核管会应当对乏燃
料中间贮存设施进行环境审查并注重公众参与④，等等。

另一方面，该法设立了专门的乏燃料中间贮存基金。根据该法规定，该基金由财政部负责建
立，具体用途包括：（１）中间贮存设施的论证、开发、许可、建造、运营、退役以及退役后的维护
和监管；（２）中间贮存项目的行政成本；（３）与中间贮存场地的获得、设计、更改、代替、运营和
设施建造相关的成本；（４）乏燃料运输成本；（５）为弥补建造中间贮存设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而进行的影响援助。另外，该法还对乏燃料中间贮存基金的使用及预算进行了规定⑤。

还需注意的是，“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对乏燃料贮存的安保问题也十分重视。在核管会通过
对乏燃料贮存设施进行安保评价并意识到乏燃料贮存安保设施管理规则十分复杂等问题后，于

２００７年制定了 《单独乏燃料贮存设施放射性防护安保要求》⑥。近年核管会又在拟议单独乏燃料贮
存设施安保规则，目的在于提高安保规则的一致性并创建风险指引和行动框架。此外，核管会还制
定了一系列相关导则，包括管理导则、临时行政指导性文件以及其他指导性文件。

从 《１９８２年核废物政策法》对乏燃料中间贮存问题作出的相关规定看，美国乏燃料中间贮存
立法一是坚持了可持续的管理理念，即防止乏燃料无法处置而影响核电事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坚持
了预防理念，即防止给人体健康及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基于两种理念，该法对政府责任做了比较具
体的规定，还通过明确贮存基金的用途来保障乏燃料中间贮存的可持续管理，并最终实现核电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随着其他社会因素 （如公众对核的接受程度以及恐怖势力对核安保的挑战等）的影响，
美国的核电发展实践以及乏燃料中间贮存管理方案表明：无论采取何种乏燃料最终处置方案，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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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尤卡山项目的科学技术理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具备，但经过世界知名科学家们对尤卡山处置场进行的为期二十年科学研
究并且投入一百亿美元后，白宫新闻秘书认为科学因素促使奥巴马政府决定不再继续推进尤卡山项目。参见ＤＥＢＲＡ　Ｊ．ＣＡＲＦＯＲＡ．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Ｙｕｃｃ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ｅｘ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ｉｌ，Ｇａｓ，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ｗ，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４３－１７５。

由于美国采取乏燃料地质封存而不是后处理的方式，因而使用“中间贮存”是为了区别地质库贮存，与我国语境下使用的中间贮存
没有区别。

该法的英文名称为“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ｓ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ｓ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２，Ｓｅｃ．１３１－Ｓｅｃ．１３５。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ｓ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２，Ｓｅｃ．１３６。

该文件英文全称为：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ｐｅｎｔ　Ｆｕｅ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ｂｏｔａｇｅ，相关内容参见美
国核管会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ｒｃ．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ｎｒ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ｉｓｆｓ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
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日。



当首先保证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同时还应当事先全面地考虑多方面因素，以尽量减少相关阻碍。
例如，从民用核能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众信念的显著下降。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
事件的社会反应成为２０世纪晚期麻烦越来越多、越来越危急的境况的缩影［７］（Ｐ１２４）。福岛核事故后，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承诺继续推进核事业的发展，但是美国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急转直下。

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使得乏燃料因贮存在核电厂内所带来的问题 （易受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的影响）
而再次备受关注［６］。另外，从美国实践看，乏燃料中间贮存管理涉及安全 （Ｓａｆｔｙ）与安保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两个层面①，因此，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以确保相关主体责任得到明确，对于我国现行的核
安全管理体制来讲，尤其值得审慎考虑。

四、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探索

受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乏燃料管理的形势不容乐观。早期设计建造的核电机组在
堆湿式贮存容量一般能存放乏燃料时间约为十年，由于后处理发展的速度相对滞后，后期建造的核
电机组乏燃料贮存时间扩展为十五年甚至为二十年。中核集团离堆乏燃料贮存水池是目前我国唯一
接收商业压水堆乏燃料组件中间贮存的设施，将在２０１８年满容。国内多个在运核电站的乏燃料贮
存水池也将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相继饱和②。预计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压水堆核电站累计产生待处理乏燃
料约８　０００吨 （铀计），远大于目前国内具备 （包括在建）的１　３００吨 （铀计）的乏燃料离堆贮存能
力［８］。为解决这一挑战，我国必须加快乏燃料后处理的步伐。但是，目前我国后处理产业尚未形成
工业生产能力，是核燃料循环中的薄弱环节。连云港 “中法核循环项目”事件导致乏燃料后处理商
业化遇阻更是给乏燃料后处理的未来带来严峻考验③。因此，在闭式燃料循环目标实现之前，一些
应急或者说是阶段性过渡选择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新课题［９］。
实际上，我国早在１９８３年就确立了核能发展 “必须相应发展后处理”的路线，但是相关政策、

法律、法规及标准等一直未能跟进。具体表现为：在国家层面上缺少顶层规划和配套标准、制度及
监管体系④；缺少大型乏燃料后处理厂安全设计准则和安全审评原则等导则和标准，后处理厂选址
悬而未决；尚未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经济分析模型，缺乏后端投融资政策；在核
化工领域人才严重匮乏，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等等［８］。
目前我国 《核安全法》正在制定当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发布的 《核安全

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五条是对乏燃料管理的相关规定。其中，第四十三条
是综合性规定，具体内容为：“产生、贮存、运输、处理、处置乏燃料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确保乏
燃料的安全，并对其持有的乏燃料承担核安全责任。”而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是对该综合性条
款中的 “运输”环节作出的规定，对于乏燃料贮存的安全管理问题，该草案并未作任何具体规定。
从该草案关于乏燃料管理相关条款的设置来看，由于乏燃料贮存与运输是相互并列的关系，因此，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讲，在对乏燃料运输作具体规定的同时，也应当对乏燃料的贮存进行具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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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通常来讲，核安全是指实现正常的运行工况，防止事故或减轻事故后果，从而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辐射危害；核
安保是指防止、侦查和应对涉及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或相关设施的偷窃、蓄意破坏、未经授权的接触、非法转让或其他恶意行为，核安
全与核安保在很多领域存在协同关系，其中就反映在乏燃料管理当中。

例如，大亚湾核电厂乏燃料水池已经饱和，田湾核电厂乏燃料水池接近饱和，已经建成的离堆乏燃料湿法储存设施也已贮存饱和。

２０１６年８月６日，连云港发生反“中法核循环项目”抗议游行，数千连云港市民聚集街头抗议“核废料”，３日后，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对外发布声明：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

集中表现在缺乏核燃料循环的发展路线图，尤其是针对先进后处理、先进核燃料循环没有明确的技术发展路线指引，没有对乏燃
料的中间贮存及运输的规划指导，导致目前在中间贮存方面技术路线不明确，布局不确定。



定。更加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我国乏燃料管理实践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乏燃料安全管理立
法的长期滞后，乏燃料贮存安全管理相关内容有必要在 《核安全法》中予以明确。
因此，笔者认为，在 《乏燃料安全公约》的乏燃料管理理念和理想框架的指引下，以美国乏燃

料贮存立法为借鉴，结合我国乏燃料贮存的实际需求以及政策、法律法规的不足，我国的乏燃料贮
存立法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树立风险预防理念，明确乏燃料贮存管理目的。风险预防理念是核能立法的根本指导思

想，尤其是对于核安全立法来说，由于受科学技术水平等具体条件的影响，“核安全”是一个主观
见之于客观的不太确定的概念，因而更加突出了预防理念的重要性。对乏燃料实行贮存管理，是一
项兼顾安全、安保与发展的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核安全与安保目标，保障人身健康和环境免受
放射性影响，保障核材料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核能发展的历史实践表
明，作为核燃料循环体系的末端环节，无论出于以上何种目的，乏燃料的管理问题都应当作为核能
事业的重要内容而事先得到考虑。
第二，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合理的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是在预防理念的基础上，将更深层次

的前瞻性责任理念实现法制化，即从预防的视角对各相关主体的责任 （职责或义务）予以明确。对
行政管理主体来说，要明确其在顶层规划 （乏燃料贮存的短期及长远规划）上的责任，以确保所制
定的规划符合核安全理念及核事业的长远发展；要明确标准制定中的责任，保证标准制定程序及内
容的合理性；要明确各环节 （设施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及退役等）管理和监督中的责任，保证
管理和监督行为的合法性、保障公众人身安全及环境利益；相关技术、研发投入等方面的责任，保
证及时为乏燃料贮存活动提供技术援助，等等。对从事乏燃料贮存的许可证持有者来说，要将其理
应承担的首要管理责任予以具体化，包括依法进行设施运行、维护、监测、检查和试验的责任，如
实向监管部门报告具体情况的责任，等等。
第三，确立乏燃料贮存基金制度。我国现已制定了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项目管理办

法》（国防科工局，２０１４年），将乏燃料离堆贮存纳入基金的适用范围。但是，从该 《办法》的具
体内容看，基金的使用主要考虑的是乏燃料贮存设施的建设资金问题，使用范围不够明确 （与美国
乏燃料中间贮存基金的具体规定相比更加相形见绌）。与此同时，乏燃料贮存基金的设立目的应当
与核安全密切相关，因而应当将核安全主管部门作为管理者，但该 《办法》却仅以国防科工局作为
主管部门，显然难以充分发挥基金在核安全保障方面的作用。鉴于乏燃料贮存对我国未来核能事业
的重要性，建议将乏燃料中间贮存基金与乏燃料后处理基金予以分离，① 并制定详细的基金管理办
法，明确使用范围、征收原则及办法等。

五、结　语

限于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乏燃料后处理的能力与乏燃料管理的实际需求并不匹配，尤
其是我国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为乏燃料管理工作提出严峻挑战。鉴于美国乏燃料管理的实
践经验，乏燃料贮存管理将是我国乏燃料管理的一项重点任务。当前我国正在加紧制定核安全法，
基于风险预防以及我国核电事业健康发展的考虑，必须对乏燃料贮存管理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乏
燃料贮存管理立法应当在 《乏燃料安全公约》的相关框架基础上，认真总结分析美国的乏燃料贮存
立法经验以及实践中乏燃料管理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并结合我国乏燃料管理的现实需求，才能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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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建议将二者进行分离，是因为乏燃料中间贮存的目的以核安全和安保为主，而乏燃料后处理的目的则是以发展为主，二者
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重心不同。



“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国家核安全观，为我国核能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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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保江：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研究———基于对 《乏燃料安全公约》及美国乏燃料贮存管理实践的分析


